
第 1 頁，共 3 頁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合作合約書 

○ ○ ○ ○ ○ ○ 公 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  ○  ○ 教 授 (以下簡稱乙方) 

              ○○○○○○公司 (以下簡稱丙方) 

 

第一條 合作內容 

本合約依教育部「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本校「教

師校外兼課兼職實施辦法」及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學術回饋金要點」訂定。 

同意乙方於不影響乙方在甲方之服務義務下擔任丙方○○○○一職。 
 
第二條 兼職期間 

本合約之兼職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共

計○年○個月。 

乙方兼任丙方之○○○○未至屆期提前解任者，本合約自解任生效日

起失其效力。 
 
第三條 乙方義務 

       乙方應依丙方公司章程之規定執行○○○○之職務，如發生違法失職

情事，應自行負責，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學術回饋金及支付方式 

       本合約之兼職期間○年○個月，丙方同意於簽約後____日內支付甲方

學術回饋金總額計新臺幣         元整。 
 
第五條 兼職報酬及支給方式 

丙方同意於本約存續期間每月支付乙方新臺幣＿＿＿＿＿＿元整之兼

職費撥付甲方收存，再由甲方依相關法令規定將該兼職費轉發乙方，

丙方依本項所為之支付以現金為原則。 
 
  第六條 回饋金之撥付 

  丙方應將學術回饋金撥付甲方收存，再由甲方開具收據函覆，但丙 
  方未如期繳款時，甲方書面催告後十日內仍未給付時，甲方得終 
  止合約。 
  本合約縱經終止或解除，丙方已繳納之學術回饋金亦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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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兼職終止 

         甲方於合作期間終止乙方教職、終止擔任丙方兼任或其他原因終止本

合約者，甲方均不退還丙方學術回饋金。  
 
 第八條  合約終止 

  本合約因可歸責於丙方之事由，至無法繼續進行相關合作事宜者，

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丙方終止合約。  
 
 第九條  研究成果之歸屬 

  三方同意依本合約合作產生之研究成果，應依甲方研究發展成果管

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保密義務 

  三方對於有關履行本合約所獲得之技術秘密或營業秘密應嚴予保密， 

  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妥善保管因本合約而知悉或持有之 

  相關資料，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 

  本合約縱經終止或解除，三方仍需負擔本條款之保密義務。 

 

第十一條 權利義務之移轉 

  本合約之所有權利義務，非經三方之書面同意，不得任意終止或轉
讓予第三人。 

  任一方如有違反，其他兩方得不經催告逕行終止本合約，並向違約
之一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二條 違約處理 

         本合約衍生之法律爭議糾紛，三方應以善意盡力協調解決之，任一

方違反本合約，其他兩方得以書面要求限期改善，違約之一方未於

期限內改善者，其他兩方得逕行終止本合約。 

 
第十三條 合約之增刪修改 

  本合約之增刪修改，非經三方之書面同意，不生效力。 

 
第十四條 準據法及管轄法院 

  本合約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 

  因本合約所生之一切爭議，於不能解決之情形而涉訟時，三方合意

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適用中華民國法律解決。 

 
第十五條  其他 

   本合約書正本一式三份，由甲乙丙三方各執壹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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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 

甲  方：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代 表 人：           校長 

地  址：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一號 

統一編號： 

 

 

 

 

 

 

乙  方： 

系所單位： 

聯絡電話： 

地  址： 

 

 

 

 

 

 

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